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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中船集团延期履行中国海防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2026 年 6月 16 日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海防”“公司”）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

二次会议以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中船集团延期履行中国海防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。

公司于 2026 年 6月 15 日收到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船集团”）出具的《关于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函》,拟延期

履行前期同业竞争承诺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承诺事项概述

经国务院批准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中国船舶工

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船工业集团”）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

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，新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，由国务院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，中船工业集团和中

船重工集团整体划入中船集团。前述划转完成后，中船集团拥有中国

海防的控制权。中船集团为避免和消除下属企事业单位与中国海防的

同业竞争，于 2021 年 6 月向中国海防做出《关于避免与中国船舶重

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承诺函》”），其中承诺：“……对于本次划转前或因本次



划转新产生的本公司下属企事业单位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，本公司

将按照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在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

允许的前提下，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五年内，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

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，综合运用委托管

理、资产重组、股权置换/转让、资产划转/出售、业务合并、业务调

整或其他合法方式，稳妥推进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相关资产及业务整

合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……”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月 9

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

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。

二、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

中船集团自做出上述承诺以来，一直致力于履行承诺：一是全面

排查了下属企事业单位与中国海防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；二是

持续关注和论证解决相关同业竞争的可行性方案。

三、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的主要原因及具体内容

中船集团认为，同业竞争解决方案应在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和

有利于上市公司公众股东的利益的原则下，成熟制定、稳妥推进。考

虑到该等业务及资产目前的持续盈利能力仍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

条件，中船集团前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拟延期 5年，自本延期履行

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经中国海防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。除前述变

更外，《承诺函》中的其他承诺内容保持不变。

四、本次承诺延期履行对公司的影响

中船集团将结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、证券监管部门等监管要求与

指导意见，从相关各方长期稳定发展的大局出发，并充分考虑各方中

小股东利益，审时度势，稳妥推进方案报批审议、信息披露以及具体



实施等相关工作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。

五、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2026 年 6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二

次会议，以 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中船集团延期履行中国海防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认为，

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会对上市公司同业竞

争情况带来不利影响，有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。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

审议。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2026 年 6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以 4

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中船集团

延期履行中国海防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长陈远锦、董事

王松岩、马晓民、朱宏光、夏军成作为该议案的关联董事，回避表决。

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6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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